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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经营公司”）直接持有北

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工导航”或“公司”）股份5,280,003股，占公

司总股份比例为6.00%，为持有理工导航股份比例在5%以上的非第一大股东；北京理工技术

转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术转移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比

例为1.36%，为资产经营公司全资子公司。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资产经营公司及公司股东技术转移公司发来的

《关于拟减持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减持计划告知函》，上述股东计划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股份。具体减持计划如下：

持股5%以上股东资产经营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技术转移公司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通

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数量不超过2,640,000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份的3.00%，其中，资产经营公司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

量合计不超过1,44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1.6364%；技术转移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

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1,2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份的1.3636%。自本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若此期间

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法律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5,280,003股

6.00%

IPO前取得：5,280,003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京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1,200,000股

1.36%

IPO前取得：1,2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北京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
司

合计

持有数量（股）

5,280,003

1,200,000

6,480,003

持有比例

6.00%

1.36%

7.36%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北京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为
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理工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北京理工技术转
移有限公司

减持数量（股）

659,997

780,000

减持比例

0.75%

0.89%

减持期间

2025/9/12～2025/
10/13

2025/10/10～
2025/10/15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42.20-57.88

50.00-55.30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2025-08-04

2025-08-04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不超过：1,440,000股

不超过：1.6364%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440,000股

2026年6月5日～2026年9月4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北京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不超过：1,200,000股

不超过：1.3636%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8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200,000股

2026年6月5日～2026年9月4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1、股东资产经营公司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首发

前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关于减持的相关承诺

本企业在锁定期届满、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

且不违背本企业已做出的其他承诺的情况下，将根据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

是否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准确地履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

（3）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上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

期限届满后，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减持。如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企业将按相关要求执

行。

（4）此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如违反该承诺给公司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愿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股东技术转移公司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

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上述关于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

满后，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减持。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企业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3）此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如违反该承诺给公司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愿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是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要及计划的自主决定，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

因素综合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存在

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

持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依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282 证券简称：理工导航 公告编号：2026-024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证券代码：000631 证券简称：顺发恒能 公告编号：2026-28

顺发恒能股份公司
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14日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4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4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777号3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顺发恒能股份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经公司全体董事过半数推举，本次会议由裘亦文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18人，代表股份1,516,014,23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00,000,085股）的65.9137%。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数量1,502,020,34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052%；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11人，代表股份数量13,993,8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084%。

2．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1.01《关于选举盛树浩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同 意

股数

1,511,968,187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7331%

反 对

股数

3,958,351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0.2611%

弃 权

股数

87,70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058%

表决
结果

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 意

股数

20,136,407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83.2687%

反 对

股数

3,958,351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6.3687%

弃 权

股数

87,7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0.362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夕晖、吴婧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顺发恒能股份公司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顺发恒能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31 证券简称：顺发恒能 公告编号：2026-30

顺发恒能股份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事务

董事暨确定法定代表人、调整
战略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选举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事务董事暨确定法定代表人的情况

顺发恒能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事务的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选举

盛树浩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二、关于调整战略委员会成员的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董事会同意选举盛树浩先生担任第十届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成员，并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止。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顺发恒能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31 证券简称：顺发恒能 公告编号：2026-29

顺发恒能股份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顺发恒能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于2026年5月14日以现场+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

3、经公司全体董事过半数推举，本次会议由盛树浩先生主持。

4、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张，反对票0张，弃权票0张，表决通过。

本议案内容请详见刊登于同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代

表公司执行事务的董事暨确定法定代表人、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调整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张，反对票0张，弃权票0张，表决通过。

本议案内容请详见刊登于同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代

表公司执行事务的董事暨确定法定代表人、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顺发恒能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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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4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14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滁州市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河北路1777号。

（三）会议召集人：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荣贤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9人，代表股份81,696,00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58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2名，代表股

份 72,50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925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7人，代表

股份9,194,0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33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8人，代表股份3,098,8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5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5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17%。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156人，代表股份148,8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3%。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663,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9%；反

对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66,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415%；反对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03%；弃

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81%。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663,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9%；反

对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66,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415%；反对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03%；弃

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81%。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656,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0%；反

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59,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350%；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69%；弃

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81%。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656,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0%；反

对3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59,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350%；反对3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39%；弃

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711%。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664,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4%；反

对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67,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835%；反对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0%；弃

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45%。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融资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653,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

对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6%；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56,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6188%；反对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0%；弃

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42%。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659,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2%；反

对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62,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8189%；反对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3%；弃

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78%。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363,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8%；反

对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5%；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58,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060%；反对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63%；弃

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78%。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所涉关联股东陈荣贤、陈超鹏余、温州纳百川科技开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温州

鑫澳科技开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温州纳百川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陈荣波、张传建、广州市

鹏睿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丽芬律师、陈林莲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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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2026年4
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为与广大投资者更好地进行交流，使

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经营情况，公司拟举办2025年度网上业绩

说明会。

一、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5:00-17:00
2、出席人员：董事长兼总经理陈荣贤先生，独立董事贝赛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陈超鹏

余先生，财务总监袁厚军先生，保荐代表人赵华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出席人员可能进行调

整）。

3、参与方式：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
//rs.p5w.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征集问题事项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有效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

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6:00前访问https:
//ir.p5w.ne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2,637,300
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 2,366,120股，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

271,18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637,3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20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股

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 1月 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3年1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3、2023年1月17日至2023年1月30日，公司内部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

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

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3年1月31日，公司监事会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

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3-010）。

4、2023年2月7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

5、2023年2月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

2023-012）。根据该自查报告，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

人和激励对象利用公司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

的情形。

6、2023年 2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议以2023年2月13
日为2023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以8.3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9名激励对象授予397万股限制

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3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4年 4月 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及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来源由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调

整为公司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及/或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的A股普通股股票。

9、2024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

10、2024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11、2025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12、2026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

留授予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可归属情况：

激 励 对
象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陈晓娟

孙培翔

张万征

鲍春飞

王书堂

激励对象职务

董事

董事

董事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激 励 对
象人数

1

1

1

1

1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100.00

50.00

25.00

40.00

28.00

可归属数量
（万股）调整

前

40.00

20.00

10.00

16.00

11.20

可归属数量
（万股）调整

后

59.60

29.80

14.90

23.84

16.688

可归属数量
占已获授予
的限制性股
票总量的比

例

40%

40%

40%

40%

40%

胡志坤

徐学来

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骨干人员

合计

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离任）

1

1

7

12

19

20.00

15.00

278.00

119.00

397.00

8.00

6.00

111.20

47.60

158.80

11.92

8.94

165.688

70.924

236.612

40%

40%

40%

40%

40%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可归属情况：

激 励 对
象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刘俊鹏

胡学海

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骨干人员

合计

激励对象
职务

董事会秘书
（离任）

财务总监

激励
对象
人数

1

1

2

21

23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4

4

8

37.50

45.50

可 归 属 数 量
（万股）调整前

1.60

1.60

3.20

15.00

18.20

可归属数量
（万股）调整后

2.384

2.384

4.768

22.35

27.118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

例

40%

40%

40%

40%

40%

注1：以上激励对象名单只包括本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达成归属条件的人员。

注2：公司原董事会秘书刘俊鹏女士已于2025年5月离任，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原

核心技术人员徐学来先生已于2025年5月不再认定为核心技术人员。

注3：本次激励对象方亮先生于2025年5月19日认定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本次归属股

票数量为11,920股。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的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42人（首次授予部分19人，预留授予部分23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限售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6年5月20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637,300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相关限售和转让限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激励对象持有

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该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

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本总数

变动前

231,650,370

本次变动

2,637,300

变动后

234,287,670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231,650,370股增加至234,287,670股，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归属前后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股份数量不变，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归属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股东名称

淄博智洋控股有限公司

刘国永

聂树刚

赵砚青

淄博智洋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合计

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75,799,840

12,565,784

9,717,005

7,225,010

5,937,670

111,245,309

持股比例

32.72%

5.42%

4.19%

3.12%

2.56%

48.02%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75,799,840

12,565,784

9,717,005

7,225,010

5,937,670

111,245,309

持股比例

32.35%

5.36%

4.15%

3.08%

2.53%

47.48%

五、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6年4月28日出具了《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6]第ZE10318号），审验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及预留授予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并办理登记所增加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截至2026
年4月28日止，公司已收到42名股权激励对象缴纳的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12,790,905.00元，

故公司注册资本新增2,637,300.00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10,153,605.00元，增加后股

本为234,287,670.00元。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4,287,670.00元，累计注册资

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234,287,670.00元。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三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

六、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6年1-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1,178,391.35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05元/股；以归属后总股本 234,287,670股为基数计

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6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

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637,30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14%。对

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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